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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行为人努某，男，哈萨克族，2003年出生，职业：务工，文化程度：大专，政治面貌：群众，现住址：额敏县昆仑嘉园后面九家路xx巷xx号。违法犯罪记录：无。
现查明：2026年01月03日07时许在额敏县惠丰苑某大盘鸡饭店内森某与努某因酒后言语不合发生口角争执后，努某用空啤酒瓶将森某面部砸了一瓶子，森某报警后警务工作人员将努某送至额敏县警医联动救助中心醒酒，在额敏县警医联动救助中心醒酒过程中将亚某脸部打了一拳。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努某的陈述、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提取笔录、现场视频资料、前科记录，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努某以殴打他人进行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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